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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编制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的编制原则、工作程序、重点内容、主要方法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地级市及以下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组织编制的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其他区域的水

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编制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513 城市水系规划规范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1174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 

GB/T 51345 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 

GB/T 26903 水源涵养林建设规范 

SL 395 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SL/T 712  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 

SL/T 800 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 

SL 430 调水工程设计导则 

HJ 192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 

HJ 1295 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 河流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 

HJ 1296 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 湖泊与水库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 

NY/T 3821.1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规范 第1部分：平原水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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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3821.2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规范 第2部分：丘陵山区 

NY/T 3821.3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规范 第3部分:云贵高原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区域 region 

在划定的流域范围内，地级市及以下的一个或几个行政区域，最小管控单元是镇或街道。 

3.2 水环境 water environment 

围绕人群空间及可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地表水体，其正常功能的各种自然因素和有关

的社会因素的总体。（改写 GB/T 50095-2014 9.1.1） 

3.3 水环境综合治理 water environment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为防治水环境污染、改善和保持水环境质量、修复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采取的法律、行政、宣传

教育、经济、技术等多方面措施。（改写HJ2016-2012 2.2和GB/T 50095-2014 9.4.1） 

3.4 流域清水产流 clean water runoff generation in the watershed 

在外源污染控制基础上，通过陆域到水域一定空间范围的生态修复，发挥水源涵养和水土流失控制、

污染截留和净化、清水保护和养护等作用，实现流域清水产生、汇流和输送。 

3.5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生态系统及其生态过程所产生的物质及具有的良好生态产品或价值，直接或间接对人类的服务性能，

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以及支持服务等功能。 

3.6 智慧管控 wisdom management and control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区域水环境治理业务深度

融合，充分发掘水环境数据价值和逻辑关系，实现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控制智能化、数据资源化、

治理精准化、决策智慧化，使水环境治理业务运营更高效、管理更科学和服务更优质。 

4 基本规定 

4.1 为统筹流域和行政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和管理工作的需要，规范地级市及以下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组织的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编制，明确编制原则、工作程序、重点内容、主要方法和要求，科学指

导区域水环境治理工作，保障水环境治理效果，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制定本标准。 

4.2 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对象应为有明确水质管理要求的河流、湖泊和水库等地表水体。规划范围应

以行政区划边界为基础进行划定，研究范围可统筹流域范围和污水系统服务范围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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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编制应以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为

依据，与相关部门的发展规划和专业规划相协调，坚持流域和区域相统筹、问题与目标相统一、战略性

和可操作性相结合，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4.4 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编制应遵循全面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坚持精准和科学治污、多

元主体协同共治、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原则，正确处理流域与区域、整体与局部、干支流、

上下游、左右岸等关系，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河湖库洪涝蓄泄功能发挥等关系。 

4.5 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编制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加强调查研究，根据上位规划以及相

关专项规划的要求，结合自然和社会布局，开展需求和问题分析，提出治理目标和任务，确定总体方案、

主要工程布局和管理措施，构建水环境综合治理体系。 

4.6 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应确定规划基准年和规划水平年。规划水平年可分近期水平年和远期水

平年，规划水平年宜与国土空间规划期限相一致。 

4.7 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编制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8 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编制工作程序见图 1，可按准备阶段、工作大纲编制阶段、规划报告编制

阶段、审查发布阶段等四个阶段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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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作程序 

5 基础调研 

5.1 应采用政府行政部门调研、补充监测、现场踏勘测、群众走访等形式，搜集、整理和分析规划范

围内自然资源、城乡建设、河湖水系、排水系统、生态系统、智慧管控、相关规划及政策文件、在建及

拟建工程等相关资料和图件。资料收集内容及要求见附录 A。 

5.2 应对收集资料进行复核整理，分析资料的可靠性、一致性和代表性；针对资料的不足，制定必要

的补充监测方案。 

5.3 应选择符合监测项目对应环境质量标准或参考标准所推荐的监测方法，并在监测报告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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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状评估 

6.1 水文情势分析 

应综合考虑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用水和涉水工程等人类活动影响，开展流量、流速、水位等指标时

间和空间上的水文情势变化，寻找水文及水动力条件不足的时段和区域。 

6.2 水环境质量评价 

应根据水环境功能区、水功能区和考核目标，确定水质评价标准。水质评价、湖库营养状态评价应

符合GB3838、SL395的有关要求，水质评价应注重分析和归纳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和规律。 

6.3 污染源解析 

6.3.1 应在污染源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废污水及污染物入河量。潜在污染源主要包括工业、城乡生活、

畜禽养殖、种植业、水产养殖、城镇地表径流、污染底泥等。污染物入河负荷估算方法见附录 B。 

6.3.2 富营养化湖库、黑臭河道、汇水范围内存在排放含有毒有机污染物或重金属废水的工业企业的

水体以及其他污染严重的未达标水体，应开展底泥污染调查和风险评估。 

6.3.3 应分析全域和局部分区的污染源结构，理清污染的主要来源。 

6.3.4 应注重水文情势、水质和污染源排放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应关系分析，揭示水环境污染的规律和

成因。 

6.4 污水系统评估 

6.4.1 污水系统评估主要包括污水管网系统评估、污水及污泥处理处置设施运行评估等，宜优先采用

数学模型法进行评估，建立厂站管网一体的综合评估体系。 

6.4.2 污水管网系统评估应包括污水管网覆盖率、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污水管网健康（缺陷）

及淤积程度、污水管网混错接情况及外水入渗率（量）、管网淤积程度、管网健康程度、管网混错接程

度以及管网运行水位等内容。 

6.4.3 污水及污泥处理处置设施评估应包括进厂（站）污水 BOD5 浓度、污水泵站负荷率、污水处理

厂负荷率、处理（处置）设施集中服务范围覆盖率、污水集中收集率、雨污协同处置率、溢流污染控制

率、污水系统安全保障率、城市再生水利用率以及污泥无害化处置率、污泥资源化利用水平等内容。 

6.5 生态状况评估 

6.5.1 生态状况评估应采用专家打分、模型分析、参数计算等定性定量方式，对水土保持状况、水生

态系统状况、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生态系统格局和服务功能等生态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并应符合 HJ192、

HJ1295、HJ1296 相关规范要求。 

6.5.2 水土保持状况评估应分析区域水土流失类型、分布、面积、强度、分区等现状，选取土壤侵蚀

强度、水土保持率、水源涵养量等评价指标，对水土保持现状和区域水源涵养能力进行评价。 

6.5.3 水生态系统状况评估应根据水生生物、鱼类、水生生境、滨水生态空间等现状调查，采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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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流量满足程度、生物完整性指数、生物多样性指数、综合营养状态指数等指标进行分析计算，对比

分析水生态现状和历史状况，明确水生态系统存在的问题。 

6.5.4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评估可通过生物丰富度指数、植被覆盖度指数、水网密度指数、土地胁迫指

数、污染负荷指数和环境限制指数加权获得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基于指数分值确定生态环境状况级别。 

6.5.5 生态系统格局可采用生态系统类型构成比例、生态系统类型面积变化率、斑块数、平均斑块面

积、边界密度、聚合度指数、各类生态系统变化方向、综合生态系统动态度变化等指标进行评估。 

6.5.6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可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持等方面建立指标

体系，定量评估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和服务作用。 

6.6 智慧管控建设评估 

6.6.1 智慧管控建设的相关背景评估，应统筹考虑智慧管控建设的基础条件和实际需求，主要内容应

包括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及现状、智慧城市建设规划及现状、相关的其他政策背景、规划要求，以及区域

水环境感知采集体系、基础设施环境、数据资源、支撑平台、应用系统等建设现状。 

6.6.2 智慧管控相关方的用户需求评估应包括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运营单位及社会公众等需求。 

6.6.3 应重点评估区域水环境现状管理状况、智慧管控相关信息化建设、管理技术水平等能否适应和

满足当前智慧管控要求，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6.7 水环境下降成因分析 

应从城市开发强度、人口密度、产业结构，污染负荷与环境容量的平衡关系，排水系统建设及运维

状况，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等方面开展水环境下降成因分析。 

7 污染预测 

7.1 污染负荷预测 

应依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上位规划以及相关专项规划，考虑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

目标要求，预测满足规划人口和经济发展的用水需求，同时维持现状污染控制水平的情景下废污水入河

量和污染负荷。 

7.2 水量平衡分析 

应依据调查资料分析或引用已有成果，开展规划水平年不同来水情况下的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确

定规划水平年设计来水量、出流量等水文要素。 

7.3 水环境容量核定 

水文情势变化不显著的水体，可按照已批复的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管理；水文情势变化影响显著

的水体，应重新核定水环境容量。面源污染突出的区域，应核定不同水文条件下水环境容量。水环境容

量核定方法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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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污染减排分析 

7.4.1.1 规划水平年的污染物减排总量为污染负荷超过水环境容量的部分。污染物减排任务应综合考

虑公平性和经济技术可行性分配至点源、面源和内源等各类污染来源或责任主体。 

7.4.1.2 污染减排方案应与治理效果评估双向校验，若治理效果不能达到规划目标，应优化污染治理

方案。 

8 总体规划 

8.1 规划目标和指标 

应根据水体功能定位和水质管理目标，结合水系、污染和经济社会特点，科学确定水环境治理目标；

应按照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原则，结合紧迫性和可行性，按照不同规划水平年分专业领域提出可监测、

可评估、可考核的规划指标。 

8.2 确定治理理念 

在调研水体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历史演变基础上，应对流域和区域特征、污染源强度和排放规律、水

质变化与水生态系统的演替等进行全面剖析，对比水体功能定位和水质管理目标，归纳总结水体生态安

全受到威胁的程度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从保护和治理的角度出发，确定水体的治理理念。 

8.3 确定规划任务 

应根据规划目标，针对水体水质、水量、水生态状况，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水环境综合治

理需求，提出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等规划任务。 

8.4 划定治理分区 

为更好的有针对性的开展水环境综合治理，宜将规划范围进行分区。水域应统筹水功能区划、水环

境功能区划、水系汇流特征、行政区划边界等因素划定；在此基础上，统筹水域汇水特征、污染源类型

及分布、行政区划边界等因素划定水环境综合治理对象的陆域分区域。水域分区域和陆域分区域可一一

对应，也可一个水域分区域对应若干个陆域分区域。陆域分区域可依据城乡污染治理差异，进一步细化

为若干子区域。 

8.5 确定宏观策略 

规划宜按照治理分区划定情况，分别确定不同层面的宏观策略。总区域层面，重点研究区域污染物

总量与区域水环境容量的关系，制定分区污染物总量分配方案及目标，确定分区域协同防控策略；研究

影响全区域的或跨越分区的污水系统、行泄通道、合流制溢流或初期雨水污染控制等骨干工程的布局方

案。分区域层面，重点研究分区内排放口的污染物总量分配方案，根据污染迁移路径制定源头、迁移、

终端等环节的综合治理体系。子区域层面，因地制宜可按照城镇、乡村、园区等，分别制定针对性治理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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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规划布局 

应根据规划目标和水环境治理需求，综合考虑用地属性、用地空间及征地成本等限制因素，按照规

划水平年提出规划总体布局和各类措施方案。 

9 规划方案 

9.1 一般规定 

9.1.1 规划方案应统筹排水防涝、污水再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溢流污染控制以及水环境治理等工

作要求。 

9.1.2 规划方案应包括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工程措施应明确工程设施的空间位置、规模及主要参

数，其建设用地需求和重点空间管控要求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9.2 水污染防治规划 

9.2.1 污水系统完善 

9.2.1.1 污水系统完善宜按照片区系统化整治。新城区应以提高污水管网和处理设施的覆盖率，因地

制宜确定污水处理工艺及排放标准，强化生活污水的达标排放及再生利用为目标；老旧城区应根据厂网

实际需求及问题，以提高污水集中收集率和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处理效率及降低碳排放等为目标，同

时在生态敏感地区应执行更高标准，完善运管监测系统，规范运行维护工作。 

9.2.1.2 污水系统完善应统筹污水、合流区溢流和分流区初期雨水的治理。合流区以截污纳管全覆盖

为基础，减少溢流污染总量及频次为抓手，控制旱季及雨季的污染排放总量。分流区以控制源头混接和

径流污染、转输过程中混错接和渗漏为主要途径和措施，提高污水系统运行效率。 

9.2.1.3 污水系统总体布局应根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空间发展格局布局及人口规模，统筹确定污水

管网系统以及污水处理厂、泵站服务范围和布局，按照适当超前的原则充分预留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和主

干通道规模。综合考虑受纳水体环境容量和区域用水需求，经过科学论证后，合理确定污水再生利用和

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方案。 

9.2.1.4 污水系统应制定厂、网、河、湖一体化的运行管理体制，增加系统的韧性和运行效能。 

9.2.2 工业污染治理 

9.2.2.1 应通过源头上把好环境准入关、过程中绿色生产方式，积极发展环境友好产业等途径，强化

工业污染治理。 

9.2.2.2 应从污染预防、污染物总量控制入手，通过落实环评一票否决、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管

理措施，促进产业发展指引。 

9.2.2.3 应开展排污许可证精细化管理，推进工业企业污染总量减排；可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等重点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重点行业和重点排污单位开展清洁生产、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废水深度治理等方

式，提出切实可行的污染总量减排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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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农村农业污染控制 

9.2.3.1 应以氮磷投入阈值为约束，充分利用粪污的资源属性，发挥农田的消纳过滤功能，按照污染

精准治理与资源循环利用紧密结合的理念，因地制宜开展农村农业污染综合防治。 

9.2.3.2 宜按照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功能，结合农村农业面源污染物产排特征，划分林草地

水源涵养区、村庄和养殖污染控制区和农田生态保育区等防控分区，明确各分区防控目标，因地制宜提

出分区协同防控措施体系，其中不同地域的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措施应符合 NY/T 3821.1、NY/T 

3821.2、NY/T 3821.3 的相关要求。 

9.2.3.3 农村农业污染控制可采取源头控制、过程拦截和末端治理相结合的原则，构建全链条控制体

系。源头控制工程旨在减化肥、减农药和减少排水量，过程拦截工程旨在污染物拦截、废污水的净化和

再利用，末端治理工程重在恢复生态和强化自净能力。 

9.2.4 内源污染治理 

9.2.4.1 存在底泥污染风险的河流和湖库，应开展底泥污染控制。综合考虑底泥污染指标、污染程度、

治理效果、可实施性以及经济性等综合因素，因地制宜选择底泥疏浚、植物种植、材料覆盖、水下充氧

等污染底泥修复手段。 

9.2.4.2 营养物、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重污染底泥，宜开展单一疏浚或多种组合形式的底泥

修复；应采用多种方法科学论证，合理确定疏浚范围和深度，并提出底泥处理处置方案。 

9.2.4.3 存在水产养殖、船舶码头等其他污染来源的水体，应提出有效治理方案。 

9.2.5 城镇面污染控制 

9.2.5.1 应结合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要求，围绕增加地表可渗透性和持水性以及减少地表污染物累计数

量两个方面，按照源头-过程-末端全过程全要素综合管控措施，有效提升城镇面源污染控制。 

9.2.5.2 可结合卫生管理条例、社区化管理和奖惩制度等管理和教育方式，加强城市广场、停车场和

路面等区域地面维护，以及农贸市场、废品回收站、餐饮场所等区域卫生管理，有效减少源头面源污染

的产生。 

9.2.5.3 宜结合海绵城市改造和污水系统完善，通过径流时空缓冲、清污分流处理和过滤沉积净化等

措施，有效控制迁移过程中城市径流量及其水质，并应符合 GB/T 51345、GB 51174 的相关规定。 

9.2.5.4 宜结合生态空间管控和河湖岸线功能定位，开展滨水缓冲带保护和修复，减少地表径流污染

对水生态系统的影响。 

9.2.5.5 应开展排放口排查整治，完善常态化监管机制；针对汇水范围内雨污混接点多或初期雨水效

应明显的雨水口，以及溢流风险突出的溢流井，应结合受纳水体水环境治理需求，因地制宜、科学实施

调蓄设施或快速净化设施，有效减少排水系统雨天污染。城镇面源污染控制工程规模确定方法见附录 D。 

9.3 水生态修复规划 

9.3.1 清水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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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1 清水产流规划内容包括水源涵养林营造、水土保持、库塘湿地生态修复及滨水缓冲带生态修

复等。 

9.3.1.2 水源涵养林营造应以保护天然森林资源、提高森林水源涵养能力、修复林地天窗、提升拦污

截污生态净化等为目的，优先结合区域内相关规划确定建设范围，根据自然条件和森林资源，因地制宜

采用封山育林、人工造林、抚育和改造等修复方式，并应符合 GB/T 26903 的相关规定。 

9.3.1.3 水土保持应根据水土流失范围划分、空间分布及级别，综合考虑规划区域的自然条件、水土

流失特点，有机结合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村环境整治、产业发展需求等，实施封育保护、林草恢复、

坡改梯、截排水、谷坊、拦沙坝等水土流失治理措施。 

9.3.1.4 库塘湿地生态修复应尊重河湖水生态系统自然演变规律，遵循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

的原则，从地形恢复与改造、土壤修复、水文调控、水质改善、植被恢复、生境修复与改善等方面提出

湿地修复与建设方案。 

9.3.1.5 滨水缓冲带生态修复应综合考虑河湖自然空间形态、生态空间管控要求、滨水功能定位、社

会经济发展需求等，合理确定滨水缓冲带宽度范围，根据河湖岸带类型特点分类制定滨水带景观建设、

湿地生态廊道建设、生态湿地等修复方案。 

9.3.2 水体保护与修复 

9.3.2.1 水体保护与修复包括水空间保护、岸线保护与修复和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9.3.2.2 水空间保护应根据河湖水域范围历史变化、自然形态、滨水现状特点及区域用地规划等因素，

合理确定河湖管理范围和控制范围，提出河湖水生态空间保护措施，管控范围应符合河湖管理法律法规、

水体确权划界、岸线保护利用规划等相关要求，并应符合 GB 50513 的有关规定。 

9.3.2.3 岸线保护与修复宜结合岸线现状、用地规划及区域特点、滨水景观规划等，合理划分自然亲

水、硬化亲水和生态保育等岸线类型，提出护岸原则、护岸类型、适用范围、断面设计、技术要求等。 

9.3.2.4 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应统筹考虑污染净化、生物多样性恢复、生物栖息地维持、生态景观

美化等多功能需求，可参照 SL/T 800 的相关规定，提出河湖生态流量保障、水质保护与改善、河湖地

貌形态保护与修复、重要水生生物栖息地修复与动植物恢复等保护修复措施。 

9.4 水资源保护规划 

9.4.1 饮用水源地保护 

9.4.1.1 应按照饮用水源地相关保护管理规定、保护区划分相关技术规程等提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

定要求。 

9.4.1.2 应结合区域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水污染防治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供排水规划、水

功能区划等，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定污染防治、环境整治、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等水源保护和修复方案，

保障饮用水水质安全。 

9.4.1.3 对由于水质恶化、污染严重或者水源枯竭而基本丧失饮用水水源地功能、存在重大水质安全

隐患且无可行的处理措施和解决方案的现有水源地，应提出替代水源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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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4 对饮用水源单一、应对极端干旱和突发性水质污染事故能力弱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应提出应

急备用水源建设方案，应急备用水源地供水规模可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区域水资源分布、城

市供水布局等综合确定。 

9.4.2 引水调水 

9.4.2.1 引水调水应坚持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三先三后”原则，针对因水

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生态流量不足、水文节律破坏、水生态系统受损等问题无法满足其功能定位的河

湖，在节水、治污并合理利用当地水资源的基础上，论证并提出引调水总体布局方案。 

9.4.2.2 应分析区域水资源量及开发利用现状，结合基准年和规划年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综合考虑引

水调水技术、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选和综合权衡后，确定补水水源。 

9.4.2.3 应开展引调水区和受水区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基于目标河湖功能定位、补水水质要求、生

态补水需求、景观娱乐用水需求，参照 SL/T 712 中生态环境需水的相关要求，确定丰、平、枯不同年

份的补水量。 

9.4.2.4 应对受水区目标河湖的水动力学条件改善、水质自净能力改善、生境条件改善、生态流量满

足程度、水景观提升等生态环境效果进行分析，有条件的宜建立水动力、水环境、水生态数学模型进行

模拟和量化分析。 

9.4.2.5 应根据引调水区水资源特点、受水区补水需求，制定引调水条件、次序和时机等调度规则，

调度运行规则应满足 SL 430 的相关要求。 

9.4.3 湖库水位调控 

9.4.3.1 应结合防汛防洪防涝及生态水位要求，提出湖库水位调控要求及调控方案。汛期时，应使湖

库保持满足生态水位要求的最低控制水位，为城市排水防涝预留必要的调蓄容量；应统筹考虑支流防洪

水位和排放口的标高，保障在最不利条件下不出现顶托，确保城市排水通畅；非汛期时应预留满足生态

水位及景观、娱乐等要求的水位及蓄水空间。 

9.4.3.2 规划方案应充分考虑最低控制水位情况下，湖库的水环境容量与入湖（库）污染负荷的关系，

及其水质保障措施。 

9.4.4 节水减排 

9.4.4.1 应结合区域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节水规划、节水型社会建设、产业布局等相关要求，提

出节水减排措施，减少污水排放。 

9.4.4.2 宜结合河湖生态需水、工业耗水特点、农业生产结构等，提出再生水利用、中水回用、雨水

利用等节水利用方案。 

9.5 智慧管控 

9.5.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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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管控建设应充分考虑与所在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相关单位信息化建设的衔接。

按照统一规划布局、统一标准方法、统一信息发布的要求进行规划，主要包括总体技术框架、感知采集

规划、基础设施规划、数据资源规划、支撑平台规划、应用系统建设规划等。 

9.5.2 总体技术框架 

总体技术框架应多层次、全方面展示智慧管控系统构成，包括但不限于感知采集体系、基础设施环

境、数据资源中心、支撑平台、应用系统等各项规划内容，提出总体框架图并说明架构组成及各部分主

要包含的内容。 

9.5.3 感知采集体系 

感知采集体系根据水环境综合治理需求，充分整合利用现有区域水环境监测体系，遵循“分区、分

级”控制、“定点、移动”结合、“新建、复用”统筹的设计思路，提出监测布点方案、监测指标选取、监

测技术手段等内容。 

9.5.4 基础设施环境 

基础设施环境利用网络通讯技术、云计算技术等，规划系统运行所需要的会商调度中心和运行环境

（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安全资源）等相关建设内容和技术要求。系统应注重安全建设，体

现具体的安全防护等级要求。 

9.5.5 数据资源中心 

数据资源中心应以实现数据资源整合共享为出发点，按照信息资源规划的思路和方法，结合水环境

管控系统的特点，提出数据资源中心建设的数据资源目录、数据库建设、数据资源整合等相关建设内容

和技术要求。 

9.5.6 支撑平台 

支撑平台应按微服务及流程化生产的技术路线进行统一搭建，打造基础能力共享的大平台。并考虑

远期发展，统一标准和接口。支撑平台应提供统一认证、统一工作流、统一消息管理、统一报表、数据

接入共享交换、视频AI分析、专业模型服务等支撑服务内容。 

9.5.7 应用系统 

应用系统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先进技术，在区域水环境数据资源

中心基础上，充分利用支撑平台能力，构建监测控制类、运行调度类、运营管理类、决策支持类等业务

应用，实现分区分级监管、优化运行调度、支持级联集控、强化运营管理，充分发挥系统的数字映射、

智能模拟、前瞻预演作用，为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智慧管控提供决策支持，可根据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业务管理目标进行逐步增设和调整。 

9.5.8 运行维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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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运行维护组织、机制、内容、要求、费用等方面对智慧管控系统建成后的运行维护体系进行规划，

规划应体现运行维护体系对智慧管控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性。 

10 投资匡算与实施安排 

10.1 投资估算 

10.1.1 根据规划措施体系，统筹考虑治理分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等因素，形成规划项目清单。 

10.1.2 依据国家、行业或地区现行颁布的有关规定、办法、定额、费用标准等，对规划项目进行投资

匡算。 

10.2 实施安排 

10.2.1 应结合水环境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统筹考虑投资规模、资金来源与保障措施等，提出近

期重点建设项目及实施安排建议，并对远期项目安排提出概括性意见。 

11 效果评价与保障措施 

11.1 应从生态环境、社会和经济等方面进行效益分析，分析项目可行性。 

11.2 应从组织保障、资金保障、监督考核、协作机制和公众参与等方面提出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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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基础资料 

表A.1 资料类型及其内容 

资料类型 资料内容 

自然资源 区位、地形、地貌、气象、水文、地质、植被、动物、降雨等资料 

城乡建设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工业园区及主要工业企业分布等社会经济资料；

城乡布局、农村人口、城镇常住人口、城镇人口密度分布等人口分布资料；土地

利用现状布局和规划、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土地利用资料；农村农业分布、农

村环境、农业种植、畜禽养殖、渔业等农村农业资料；水体岸线及周边景观资源

等岸线景观资料。 

排水系统 区域现状防洪格局、防洪标准、历年洪水位及设计洪水位、防洪设施、蓄滞洪区

布局等防洪系统资料；区域现状排水系统分区、排水体制、排水防涝标准、主要

受纳水体各级水位、湖泊水库等水体蓝线面积、排水管网系统布局、运维及缺陷

情况、各类排水设施及排水口的位置和规模、排水系统防涝系统调度及设施运行

情况以及历史内涝信息等排涝系统资料；区域现状污水系统分区、污水处理厂（包

括再生水厂）数量、服务范围、处理规模、主要工艺、进出水量及水质、运行情

况、排口位置等，污水管网系统布局、管网混接及缺陷程度、管道淤积程度等，

运维及提升泵站数量、规模及运行情况等，污泥产量、理化性质、现有处理处置

技术路线、主要工艺流程、处理规模、实际处理效果以及处理处置成本等污水系

统资料。 

水系状况 水系与规划区域空间关系、区内河湖库水域和陆域面积、河湖库基本情况及特征

参数、水系连通状况等水系资料；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范围划界等空间管控资

料，主要河道纵断面、湖库水下高程及水深和库容等水下地形资料；主要水体沿

线排口位置、类型、旱天和雨天水质水量等排口资料；泥样位置及分层情况、检

测指标及方法、含水率、沉积物密度、总有机碳、总氮、总磷、重金属含量等基

础数据，以及营养盐风险、氮磷释放通量、重金属生态风险等底泥评估资料；近

五年逐月水质监测数据 

生态系统 河湖水系内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水生植物、鱼类等水生生物现状，

以及水生生物栖息生境、生存条件、分布特征等，尤其是珍稀濒危土著水生生物、

入侵物种；自然岸线和人工岸线的类型、长度、位置等，人工岸线应表明用途或

性质；水系周边的湿地、草地、森林等生境类型、分布以及自然保护区、湿地公

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分布、范围、保护对象等生态敏感区情

况；河湖岸带生物调查，包括岸带植物、滩地植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

等，对珍稀濒危保护物种、古树名木、外来入侵物种情况 

智慧管控 现有水务信息化系统的电子化数据和非电子化数据资料、信息化系统的建设资料、

数据共享清单、基础网络及信息安全建设资料、区域内指挥调度中心建设资料等 

相关规划及政策

文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水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海绵城市专项

规划、供水专项规划、排水防涝专项规划、污水专项规划、中水回用专项规划、

环境保护保护专项规划，国务院各部委及省市区出台的政策文件等资料 



15 

在建及拟建项目 最新阶段咨询及设计阶段成果 

基础图件 行政区划图、水系图、地形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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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污染负荷估算方法 

B.1 径流分割法 

污染负荷可通过径流分割法简单估算。枯水期的水污染主要是点源污染，点源污染负荷可通过枯水

期流量和浓度求得，丰水期的污染负荷可通过丰水期的流量和污染物浓度求得，丰水期和枯水期污染负

荷之差为面源污染负荷。该方法简单快捷，但无法进一步解析污染来源。 

B.2 产生系数法 

𝑃𝐿 = 𝑃 × 𝜆 

式中：𝑃𝐿为污染负荷；𝑃为污染物排放量；𝜆为入河系数。 

点源入河系数参考值见下表，面源入河系数根据坡度、植物覆盖度、地貌等因素综合确定。 

表A.2 点源入河系数参考值 

入河系数 参考值 

距离修正 

L≤1km 1 

1km＜L≤10km 0.9 

10km＜L≤20km 0.8 

20km＜L≤40km 0.7 

L＞40km 0.6 

渠道修正系数 

未防渗明渠 0.6～0.9 

防渗明渠、暗管（涵） 0.9～1.0 

直接入河 1.0 

温度修正系数T 

T≤10℃ 0.95～1.0 

10℃＜L≤30℃ 0.8～0.95 

T＞30℃ 0.7～0.8 

B.2.1 工业 

工业源污染物排放量通常采用调查统计法、实测法或估算法三种方式计算。 

调查统计法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自下而上进行的“环境统计”报告，该报告统计的工业企业的排

污负荷约占到总负荷的70%以上；其次是全国范围不定期（一般是每隔5年）进行的“排污申报登记”。 

实测法是在排放口测量废水量，实地采集水样，在现场或实验室中检测废水的污染物的浓度。 

根据调查统计或实测结果，第𝑗个污染源第𝑖种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可以按照下式计算： 

𝑃工业 = 𝑄 × 𝐶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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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𝑃工业为工业源水污染物排放量，𝑡/a；𝑄为废水排放量，万m3/a；𝐶为污染物的浓度mg/L。 

估算法可依据规划年工业增加值、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废水排放系数及污染物浓度等，按照下

式计算： 

𝑄工业 = 𝑝工业增加值 × 𝑞工业 × 𝑘 × 0.365 

𝑃工业 = 𝑄工业 − 𝑄污水处理厂 × 𝐶 ÷ 100 

式中：𝑄工业工业废水排放量，万m3/a；𝑝工业增加值为工业增加值，万元；𝑞工业为万元增加值用水量，

m3/万元；k为排放系数；𝑄污水处理厂接入污水处理厂得废水量，万m3/a；𝐶为污染物的浓度mg/L；𝑃工业为

工业源水污染物排放量，𝑡/a。 

B.2.2 城乡生活 

城乡生活源污染物排放量可通过查阅全国污染源普查生活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或当地产排污系

数中有关系数估算。 

城镇生活源水污染物排放量可以按照下式计算： 

𝑄城镇生活 = 𝑅 × 𝑞 × 𝑘 × 0.365 

𝑃城镇生活 = 𝑄城镇生活 − 𝑄污水处理厂 × 𝐶 

式中：𝑅为城镇常住人口，万人；𝑞为人均日生活用水量，L/（人•d）；𝑘为城镇综合生活污水折污

系数，无量纲；𝑄城镇生活为城镇综合生活污水排放量，万𝑚 /𝑎；𝑄污水处理厂接入污水处理厂得废水量，

万m3/a；𝑃城镇生活为城镇生活源水污染物排放量，𝑡/𝑎。 

农村居民生活水污染物排放量可以按照下式计算： 

𝑄农村生活 = 𝑅 × 𝑛有水冲式厕所 × 𝑞有水冲式厕所 × 0.365 

𝑃农村生活 = 𝑅 × 𝑛有水冲式厕所 × 𝑝有水冲式厕所 ×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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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𝑅为农村常住人口，万人；𝑛有水冲式厕所为有水冲式厕所比例；𝑛无水冲式厕所为无水冲式厕所比

例；𝑞有水冲式厕所为有水冲式厕所初级处理排放系数，L/（人•d）；𝑄农村生活为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万𝑚 /𝑎；

𝑝有水冲式厕所为有水冲式厕所初级处理排放系数，g/（人•d）；𝑃农村生活为农村生活源水污染物排放量，𝑡/𝑎。 

B.2.3 畜禽粪污 

畜禽养殖业废水排放量可参考畜禽养殖行业单位畜禽排水量，按照下式计算： 

𝑄畜禽粪污 = 𝑆 × 𝑄 × 0.0365 

式中：𝑆为排污单位畜禽常年存栏量，百头（千只）/a，按出栏量统计养殖量的畜种按以下比例折

算存栏量：年出栏2头猪-常年存栏1头猪、年出栏5只肉鸡=常年存栏1只肉鸡、年出栏1头肉牛=常年存栏

2头肉牛，省级人民政府明确规定规模标准的其他养殖品质由省级人民政府自行确定折算系数；𝑄畜禽粪污

为畜禽粪污水排放量，万m3/a；𝑄为单位畜禽排水量，𝑚 /百头（千只） ∙ 𝑑，推荐取值见下表。地表排

放标准中有更严格规定的，从其规定。 

表A.3 畜禽排水量推荐取值表 

种类 
猪[𝑚

百头 · d
] 鸡[𝑚

千只 · d
] 牛[𝑚

百头 · d
] 

基准排水量取值 1.5 0.6 18.5 

注：百头、千只均值存栏数 

禽养殖业源污染物排放量调查统计法、实测法或估算法三种方式计算。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污染排放量可通过“环境统计”报告和“排污申报登记”直接查得。 

规模以下畜禽养殖户或散养畜禽的清粪方式通常以垫草垫料和干清粪为主，其排放量可通过下式计

算： 

𝑃畜禽粪污 = 𝑁 × 𝑝 × 1 − 𝜃垫草垫料 + 𝜃干清粪 + 𝜃水冲粪 ÷ 1000 

𝜃垫草垫料 = 𝛾垫草垫料 × 𝛿垫料农业利用 × 𝛽垫料农业利用 + 𝛿垫料生产有机肥 × 𝛽垫料生产有机肥 + 𝛿无处理 × 𝛽无处理   

𝜃干清粪 = 𝛾干清粪 × 𝛿干粪直接农业利用 × 𝛽干粪直接农业利用 + 𝛿干粪生产有机肥 × 𝛽干粪生产有机肥 + 𝛿干粪生产沼气 ×

𝛽干粪生产沼气 + 𝛿干粪无处理 × 𝛽干粪无处理 + 𝛾干清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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𝜀干粪尿液直接农业利用 × 𝜗干粪尿液直接农业利用 + 𝜀干粪尿液厌氧处理 × 𝜗干粪尿液厌氧处理 + 𝜀干粪尿液厌氧 好氧处理 ×

𝜗干粪尿液厌氧 好氧处理 + 𝜀干粪尿液厌氧 好氧 深度处理 × 𝜗干粪尿液厌氧 好氧 深度处理 + 𝜀干粪尿液无处理 ×

𝜗干粪尿液无处理   

𝜃水冲粪 =

𝛾水冲粪 × 𝛿水中粪直接农业利用 × 𝛽水中粪直接农业利用 + 𝛿水中粪生产有机肥 × 𝛽水中粪生产有机肥 + 𝛿水中粪生产沼气 ×

𝛽水中粪生产沼气 + 𝛿水中粪无处理 × 𝛽水中粪无处理 + 𝛾水中粪 × 𝜀水粪尿液直接农业利用 × 𝜗水粪尿液直接农业利用 +

𝜀水粪尿液厌氧处理 × 𝜗水粪尿液厌氧处理 + 𝜀水粪尿液厌氧 好氧处理 × 𝜗水粪尿液厌氧 好氧处理 +

𝜀水粪尿液厌氧 好氧 深度处理 × 𝜗水粪尿液厌氧 好氧 深度处理 + 𝜀水粪尿液无处理 × 𝜗水粪尿液无处理   

表A.4 畜禽粪污利用方式比例参数 

清粪方式 比例 粪便利用方式 比例 尿液处理方式 比例 

垫草垫料 𝛾
垫草垫料

 垫料农业利用 𝛿垫料农业利用 --  

垫料生产有机肥 𝛿垫料生产有机肥 --  

无处理 𝛿无处理 --  

干清粪 𝛾
干清粪

 直接农业利用 𝛿干粪直接农业利用 直接农业利用 𝜀干粪尿液直接农业利用 

干粪生产有机肥 𝛿干粪生产有机肥 厌氧处理 𝜀干粪尿液厌氧处理 

干粪生产沼气 𝛿干粪生产沼气 厌氧+好氧处理 𝜀干粪尿液厌氧+好氧处理 

无处理 𝛿干粪无处理 厌氧+好氧+深度

处理 

𝜀干粪尿液厌氧+好氧+深度处理 

--  无处理 𝜀干粪尿液无处理 

水冲粪 𝛾
水清粪

 直接农业利用 𝛿水中粪直接农业利用 直接农业利用 𝜀水粪尿液直接农业利用 

水中粪生产有机

肥 

𝛿水中粪生产有机肥 厌氧处理 𝜀水粪尿液厌氧处理 

水中粪生产沼气 𝛿水中粪生产沼气 厌氧+好氧处理 𝜀水粪尿液厌氧+好氧处理 

无处理 𝛿水中粪无处理 厌氧+好氧+深度 𝜀水粪尿液厌氧+好氧+深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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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  无处理 𝜀水粪尿液无处理 

表A.5 畜禽粪污利用方式削减比例参数 

清粪方式 粪便利用方式 削减比例 尿液处理方式 削减比例 

垫草垫料 垫料农业利用 𝛽
垫料农业利用

 --  

垫料生产有机肥 𝛽
垫料生产有机肥

 --  

无处理 𝛽
无处理

 --  

干清粪 直接农业利用 𝛽
直接农业利用

 直接农业利用 𝜗干粪尿液直接农业利用 

干粪生产有机肥 𝛽
干粪生产有机肥

 厌氧处理 𝜗干粪尿液厌氧处理 

干粪生产沼气 𝛽
干粪生产沼气

 厌氧+好氧处理 𝜗干粪尿液厌氧+好氧处理 

无处理 𝛽
干粪无处理

 厌氧+好氧+深度处

理 

𝜗干粪尿液厌氧+好氧+深度处理 

--  无处理 𝜗干粪尿液无处理 

水冲粪 直接农业利用 𝛽
水中粪直接农业利用

 直接农业利用 𝜗水粪尿液直接农业利用 

水中粪生产有机肥 𝛽
水中粪生产有机肥

 厌氧处理 𝜗水粪尿液厌氧处理 

水中粪生产沼气 𝛽
水中粪生产沼气

 厌氧+好氧处理 𝜗水粪尿液厌氧+好氧处理 

无处理 𝛽
水中粪无处理

 厌氧+好氧+深度处

理 

𝜗水粪尿液厌氧+好氧+深度处理 

--  无处理 𝜗水粪尿液无处理 

表A.6 主要畜禽养殖业产污系数 

畜禽品种 COD TN TP 氨氮 备注 

猪（kg/头） 46 3.7 0.56 1.8 出栏量 

母猪（kg/头年） 200 18 2.4 6.4 存栏量 

奶牛（kg/头年） 2131 105.8 16.73 2.85 存栏量 

肉牛（kg/头） 1782 70.8 8.96 2.52 出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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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鸡（kg/只年） 4.75 0.5 0.12 0.1 存栏量 

肉鸡（kg/只） 1.42 0.06 0.02 0.02 出栏量 

式中：𝑁为畜禽常年存（出）栏量，头（只）/a；p为畜禽产污系数，kg/头（只）；𝜃为粪污利用率，

无量纲；𝛾为清粪方式比例，无量纲；𝛿为粪便利用方式比例，无量纲；𝛽为粪便利用中污染削减比例，

无量纲；𝜀为尿液利用方式比例，无量纲；𝜗为尿液利用中污染削减比例，无量纲；𝑃畜禽粪污为畜禽粪污

排放量，t/a。 

B.2.4 种植业面源 

种植业源污染物排放量可通过查阅全国污染源普查农业污染源肥料流失系数手册或当地肥料流失

系数手册中有关系数估算。 

种植业源污染物排放量主要考虑地表径流途径流失量，可按下式计算。 

𝑄种植业 = 𝑝 × 𝑅 × 𝐴 × 0.67/10000 

𝑃种植业面源 = 𝐴 × 𝐹 × 𝛽 ÷ 1000 

式中：p为降雨量，mm；R为耕地径流系数，无量纲；𝑄种植业为耕地径流量，万m3/a；A为农作物

类型占用的耕地面积，亩；F为亩均施肥量，kg/亩；𝛽流失系数，无量纲；𝑃种植业面源为种植业面源污染

物的排放总量，t/a。 

B.2.5 水产养殖业面源 

水产养殖污染排放量可采用实测法或估算法计算。 

实测法基于排放水量和排放浓度实测数据，按下式计算： 

𝑃水产养殖业面源 = 𝑄水产养殖业面源 × 𝐶 ÷ 100 

式中：𝑃渔业养殖为水产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量，t/a；𝑄水产养殖业面源为水产养殖业排放水量，万m3/a；

𝐶是污染物的浓度，mg/L。 

估算法是以渔获物增产量为依据，通过查阅全国污染源普查水产养殖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或当

地产排污系数中有关系数，按照下式计算： 



22 

𝑃水产养殖业面源 = 𝛽 × 𝑌产 − 𝑌 ÷ 1000000 

式中：𝑃渔业养殖为水产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量，t/a；𝛽为水产养殖业排放系数，g/kg；𝑌产为渔获物

产量，kg/a；𝑌 鱼苗投加量,kg/a。 

B.2.6 城市面源 

城市面源污染物排放量可通过SWMM、infowork或其他城市排水模型模拟径流量和污染物浓度，进

而汇总求得污染负荷量。 

𝑄城市面源 = 𝑝 × 𝑅 × 𝐴/10 

𝑃城市面源 = 𝑄城市面源 × 𝐶 ÷ 100 

式中：𝑃城市面源为城市面源污染物的排放量，t/a；𝑄城市面源为径流量，万m3/a；𝐶为污染物的浓度，

mg/L。 

B.2.7 内源 

底泥沉积物营养盐释放通量可在释放试验的基础上，按照下式计算 

𝑃底泥沉积物营养盐 = 𝐹 × 𝑆 × 365 × 10  

式中，𝑃底泥沉积物营养盐为底泥沉积物营养盐释放通量，t/a；S为湖底沉积物表面积，m2，通常可利用

水域面积代替；F为沉积物污染物的释放速率，mg/m2·d，通过释放试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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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水环境容量核定 

C.1 河流水环境容量核定 

按照水功能区分河段核定水环境容量，采用近10年最枯月均流量或长系列（≥30年）90%保证率的

最枯月均流量作为设计水文条件，采用近3年或多年平均枯水期典型水质指标浓度作为设计水质条件。 

（1）对于枯水期平均流量小于150m3/s的小型河流，选择河流一维模型进行水环境容量核定。 

河流一维模型适用于稳态、均匀，且污染物在横断面上均匀混合的中、小型河段。同时，忽略弥散

作用，只考虑污染物的降解。其污染物浓度计算公式如下： 

𝐂𝒙 = 𝑪𝟎𝐞𝐱𝐩 (−𝑲
𝒙

𝒖
)                                （1） 

Cx——流经 x 距离后的污染物浓度，mg/L； 

x——沿河段的纵向距离，m； 

u——设计流量下河道的平均流速，m/s； 

在稳态条件下，且不考虑纵向离散作用，当摡化后的排污口位置距离上端面为 x 时，其对应的水域

纳污能力按下式计算： 

𝐌 = 𝑪𝑺 −
𝑸

𝑸 𝑸𝒑
𝑪𝟎𝐞𝐱 𝐩 −

𝑲𝑳

𝒖
𝐞𝐱 𝐩

𝑲(𝑳 𝒙)

𝒖
𝑸 + 𝑸𝒑               （2） 

     

式中： 

M——水域纳污能力，g/s； 

Cs——水功能区水质管理目标； 

C0——初始断面的污染物浓度，mg/L； 

QP——废污水排放量，m3/s； 

Q——初始断面的入流流量，m3/s； 

K——污染物综合衰减系数，1/s。 

当入河排污口位于（或概化至）计算河段的中部时，即 x=L/2 时，水功能区下断面的污染物浓度按

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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𝐂𝒙 𝑳 =
𝑸

𝑸 𝑸𝒑
𝑪𝟎𝐞𝐱 𝐩 −

𝑲𝑳

𝒖
+

𝒎

𝑸 𝑸𝒑
𝐞𝐱𝐩 −

𝑲𝑳

𝟐𝒖
                      （3） 

式中：m——污染物入河速率，g/s； 

𝐂𝒙 𝐋为水功能区下断面污染物浓度，mg/L;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相应的水域纳污能力按下式计算： 

𝐌 = 𝑪𝑺 −
𝑸

𝑸 𝑸𝒑
𝑪𝟎𝐞𝐱 𝐩 −

𝑲𝑳

𝒖
𝐞𝐱 𝐩

𝑲𝑳

𝟐𝒖
𝑸 + 𝑸𝒑                     （4） 

一般𝑸𝒑相比于𝑸可忽略不计时，上式可写为： 

𝐌 = 𝑪𝑺 − 𝑪𝟎𝐞𝐱 𝐩 −
𝑲𝑳

𝒖
𝐞𝐱 𝐩

𝑲𝑳

𝟐𝒖
𝑸 + 𝑸𝒑                         （5） 

（2）对于枯水期平均流量≥150m3/s的大型河段，污染物在河段断面上非均匀混合，可选择河流二

维模型进行环境容量核定。 

对于顺直河段，忽略横向流速及纵向离散作用，且污染物排放不随时间变化时，二维对流扩散方程

为： 

𝒖
𝝏𝑪

𝝏𝒙
=

𝝏

𝝏𝒚
𝑬𝒚

𝝏𝑪

𝝏𝒚
− 𝑲𝑪                                           （6） 

式中：𝑬𝒚——污染物的横向扩散系数，m2/s； 

y——计算点到岸边的横向距离，m； 

对于顺直均匀河段，污染物岸边连续恒定排放，假定排污口位于上段面，则下游距离上段面 x 处污

染物浓度的解析公式为：  

𝐂(𝐱, 𝐲) = [𝐂𝟎 +
𝐦

𝐡 𝛑𝑬𝒚𝐱𝒗
𝐞𝐱𝐩 (−

𝒗

𝟒𝐱
·

𝒚𝟐

𝑬𝒚
)]𝐞𝐱𝐩 (−𝐊

𝐱

𝒗
)                       （7） 

式中：C(x,y)——计算水域代表点的污染物平均浓度，mg/L； 

h——设计流量下计算水域的平均水深，m； 

v——设计流量下计算水域的平均流速，m/s。 

其余符号同前。 

当以岸边污染物浓度作为下游控制断面的控制浓度时，即 y=0，则岸边污染物浓度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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𝐂(𝐱, 𝟎) = [𝐂𝟎 +
𝐦

𝐡 𝛑𝑬𝒚𝐱𝒗
]𝐞𝐱𝐩 (−𝐊

𝐱

𝒗
)                            （8） 

假定水功能区长度为 L，排污口距离上端面为 x,以岸边污染物浓度作为下游控制断面的浓度时，即

y=0,此时的排污口下游任意一点污染物浓度的数学表达式为： 

(𝒙, 𝒚) = 𝑪𝟎𝐞𝐱 𝐩 −
𝑲𝒙

𝒖
+

𝒎

𝒉𝒖 𝝅𝑬𝒚
𝑳 𝒙

𝒖

𝐞𝐱 𝐩 −
𝑲(𝑳 𝒙)

𝒖
                    （9） 

据此反推纳污能力计算公式得： 

𝐌 =
𝑪𝑺 𝑪𝟎𝐞𝐱 𝐩 𝑲

𝑳

𝒖

𝐞𝐱 𝐩 𝑲
𝑳 𝒙

𝒖

∙ 𝒉 𝝅𝑬𝒚𝒖(𝑳 − 𝒙)                     （10） 

当 2

L
x 

时，上式可变为变为： 

𝐌 =
𝑪𝑺 𝑪𝟎𝐞𝐱 𝐩 𝑲

𝑳

𝒖

𝐞𝐱 𝐩 𝑲
𝑳

𝟐𝒖

∙ 𝒉 𝝅𝑬𝒚𝒖𝑳/𝟐                      （11） 

C.2 湖（库）水环境容量核定 

天然湖（库）水环境容量核定应采用近10年最低月平均水位或90%保证率最枯月平均水位相应的蓄

水量作为设计水量。水库也可采用死库容对应的需水量作为设计水量。 

城市湖泊由于受到人为调控影响，年内大多数时间保持常水位，因此城市湖泊水环境容量核定宜采

用常水位对应的湖泊蓄水量作为设计水量。采用近3年或多年平均枯水期典型水质指标浓度作为设计水

质条件。 

（1）CODCr、氨氮指标 

1）对于小型湖库（平均水深≥10m时，水面面积小于2.5km2的为小型湖库；平均水深<10m时，水面

面积小于5km2的为小型湖库），宜采用均匀混合模型核定水环境容量。 

当污染物在湖（库）中均匀混合时，可采用均匀混合模型计算水域纳污能力，主要适用于小型湖（库）。

此时，污染物平均浓度计算式如下： 

𝑪(𝐭) =
𝒎 𝒎𝟎

𝑲𝒉𝑽
+ (𝑪𝒉 −

𝒎 𝒎𝟎

𝑲𝒉𝑽
)𝐞𝐱𝐩 (−𝑲𝒉𝒕)                         （12） 

其中，𝐊𝒉 =
𝑸𝑳

𝑽
+ 𝑲, 𝐦𝟎 = 𝑪𝟎𝑸𝑳 

式中：𝑪(𝒕)——计算时段 t 内的污染物浓度，mg/L； 

𝒎——污染物入湖（库）速率，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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𝒎𝟎——污染物湖（库）现有污染物排放速率，g/s； 

𝑽——湖（库）容积，m3； 

𝑲𝒉——中间变量，1/s； 

𝑪𝒉——湖（库）现状污染物浓度，mg/L； 

𝑸𝑳——湖（库）出流量，m3/s； 

𝒕——计算时段长，s；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当流入和流出湖（库）的水量平衡时，小型湖（库）的水域纳污能力计算式为： 

𝐌 = 𝑪𝑺𝑲𝒉𝑽 − 𝒎𝟎 = 𝑪𝑺𝑲𝑽 + 𝑪𝑺𝑸𝑳 − 𝒎𝟎                           （13） 

2）对于大中型湖库（平均水深≥10m时，水面面积大于25km2的为大型湖库，水面面积2.5km2~25km2

的为中型湖库；平均水深<10m时，水面面积大于50km2的为大型湖库，水面面积5km2~50km2的为中型

湖库），宜采用非均匀混合模型进行水环境容量核定。 

当污染物在湖（库）中非均匀混合时，可采用湖（库）非均匀混合模型计算纳污能力，一般适用于

大中型湖（库）。计算式为： 

𝐌 = (𝑪𝒔 − 𝑪𝟎)𝐞𝐱𝐩 (
𝑲𝜱𝒉𝑳𝒓𝟐

𝟐𝑸𝒑
)𝑸𝒑                                   （14） 

式中：Φ——扩散角，由排污口附近地形决定。排放口在开阔的岸边垂直排放时，Φ=π；湖（库）

中排放时，Φ=2π。 

hL——扩散区湖（库）平均水深，m； 

r——计算水域外边界到入河排污口的距离，m； 

（2）总氮、总磷等富营养化指标 

总氮、总磷等富营养化指标的水环境容量宜采用富营养化模型，其中狄龙模型计算公式为： 

𝑷 =
𝑳𝒑(𝟏 𝑹𝒑)

𝜷𝒉𝒑
                                               （15） 

𝑹𝒑 = 𝟏 −
𝑾

出

𝑾
入

                                              （16） 

𝛃 = 𝑸𝒂/𝑽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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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湖（库）中氮、磷的平均浓度，g/m3； 

LP——年湖（库）氮、磷单位面积负荷，g/m2·a； 

β——水力冲刷系数，1/a； 

Qa——湖（库）出流水量，m3/a； 

Rp——氮、磷在湖（库）中的滞留系数，1/a； 

𝒉𝒑——湖（库）平均水深，m； 

W 出——年出湖（库）的氮、磷量，t/a； 

W 入——年入湖（库）的氮、磷量，t/a。 

对应的水域纳污能力计算公式为 

𝐌𝑵 = 𝐋𝒔 · 𝑨                                            （18） 

𝐋𝒔 =
𝐏𝒔𝒉𝑸𝒂

(𝟏 𝑹𝒑)𝑽
                                            （19） 

式中：MN——氮或磷的水域纳污能力，t/a； 

Ls——单位面积湖（库）氮或磷的水域纳污能力，mg/m2·a； 

A——湖（库）水面积，m2； 

Ps——湖（库）中氮或磷的年平均控制浓度，g/m3。 

对于湖（库）湾的水域纳污能力计算，可采用合田健模式： 

𝐌𝑵 = 𝟐. 𝟕 × 𝟏𝟎 𝟔𝑪𝒔 · 𝑯(
𝑸𝒂

𝑽
+

𝟏𝟎

𝒁
) · 𝑺                            （20） 

式中：MN——氮或磷的水域纳污能力，t/a； 

Cs——水质目标值，mg/L； 

H——湖（库）平均水深，m； 

10/Z——沉降系数，1/a； 

S——不同年型平均水位相应的计算水域面积，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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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城镇面源控制工程规模确定方法 

D.1 降雨次数控制率法 

选取长系列（至少1年以上，越长越好）小时降雨数据，统计4mm以上降雨（根据《室外排水排水

设计标准》，初期雨水4mm）及其对应的降雨累计次数，计算各降雨量累计次数占总降雨次数的百分

比作为控制降雨累计次数频率，按照降雨量由小到大进行排序，分析各相邻降雨量对应控制降雨累计次

数频率差值，通过建立降雨量及其控制降雨累计次数频率差值的关系曲线，选取该曲线拐点，该拐点对

应的降雨量就是控制标准推荐值，见表D.1和图D.1。本方法适用于分流制排水体制。 

表D.1 某地降雨场次控制率法确定初期雨水截流标准推荐值示范表 

降雨量 降雨累计场次 控制降雨累计场次频率（%） 控制降雨累计场次频率差（%） 

3 78 53.4 0 

4 89 61.0 7.53 

5 93 63.7 2.74 

6 97 66.4 2.74 

7 101 69.2 2.74 

8 106 72.6 3.42 

9 108 74.0 1.37 

10 110 75.3 1.37 

11 112 76.7 1.37 

 

 

图D.1 某地降雨场次控制率法确定初期雨水截流标准推荐值示范图 

D.2 径流控制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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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当地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成果，查询日降雨量与累计降雨次数频率关系、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及对应设计日降雨量。评估现状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拟建项目实施后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根据当地日

降雨量与累计降雨次数频率关系，分别查询规划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拟建工程实施后的年径流总量控制

率对应的日降雨量，两者差值即为本次规划工程控制标准。本方法适用于分流制排水体制。 

D.3 溢流次数法 

根据GB/T 51345中4.0.1表4.01规定，选取长系列（建议30年以上，越长越好）日降雨数据，将历年

日降雨量由大到小进行排序，统计大于某日降雨量的年均降雨天数，该年均溢流次数控制对应的控制降

雨量即为本次规划工程控制标准。 

D.4 截流倍数 

依据GB50014中4.1.23条规定，对于合流制排水系统的径流污染控制时，雨水调蓄池的有效容积，

可按下式计算： 

𝑄 = (𝑛 + 1) × (𝑄 + 𝑄 ) 

式中：𝑄 为截流后污水管道的设计流量，L/s；𝑛 为截流倍数。 


